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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OOO 公寓⼤廈垃圾及環保管理辦法 

第⼀條 為維護本社區清潔衛⽣，提昇環境居住品質，特訂定本辦法規範之。 

第⼆條 地點及開放時間 

1. 本社區於 B1F 兩棟梯廳旁設置垃圾處理室暨資源回收空間，室內設有⾃動除臭垃圾冷藏

機、廚餘冷藏櫃及資源回收分類桶，提供住⼾⽇常⽣活所產⽣之垃圾暫放服務。 

2. 開放時間暫訂為 06:00~24:00，如有變動依社區物業服務中⼼公告辦理。住⼾請 

3. 配合政令操作先⾃⾏做好垃圾分類，依公告開放時間內前往分類丟棄。 

4. 非開放時間禁⽌使⽤本設施，並禁⽌將垃圾或資源回收物堆置於任何公共空間如 

5. 住家⾨⼝或公共⾛道或垃圾暨資源回收室⾨外。亂丟垃圾經舉報查證屬實者，單 

6. 次罰款 NT$3,000，累犯得累罰，以維護公共區域之清潔與衛⽣。 

7. 如有較⼤型垃圾，請先知會物業服務中⼼連絡區域清潔隊前來收取，或請清潔⼈ 

8. 員協助處理。如有衍⽣處理費⽤，概由住⼾負擔。 

第三條 垃圾或回收物集中前應注意事項： 

1. 殘餘食物，請先將⽔份瀝乾後倒入廚餘桶內，如使⽤塑膠袋請丟棄於冷藏間所規劃位

置，以免造成異味汙染空氣。 

2. 玻璃、⾦屬碎片或其它易刮易破物品，應先以多層報紙捆紮妥當標明清楚做為垃圾處理。 

3. 易燃物品或爆裂品必須通知服務中⼼加強處理，不可當成垃圾直接丟棄。 

4. ⽇光燈管、⽔銀物品等請置於專區不要打破，避免散發有毒⽔銀氣體危害⼈體健康。 

5. 電池、遙控器、隨⾝聽、呼叫器、⾏動電話等請置入特定規劃區域，並請勿壞電池本 體，

避免環境⼆次污染。 

6. ⼤型紙箱請先拆箱折疊、報章雜誌請先捆紮後置於回收室內；舊衣回收前請先視完整

度，過於破敗應視為⼀般垃圾不回收；電腦、3C、光碟等物品請先確認私⼈資料已刪除。 

7. 垃圾處理室內溫度控制為物業服務中⼼專業設定，住⼾請勿⾃⾏操作變更設備。 

第四條 處理⽅式： 

⼀、⼀般垃圾： 

1. 社區聘有專業垃圾清運公司負責清運，請住⼾將政府指定之垃圾，封妥 

   後再置放於垃圾桶內。 

2.冷藏室內為廚餘設備專⽤，投入完成盡速關閉投入⼝避免冷氣外流。 

3. 垃圾請勿拋丟以免造成散落、潑潵。 

⼆、⼤型垃圾： 

破舊或閒置傢具等⼤型垃圾，住⼾請事先連絡服務中⼼請清潔隊專派處理，禁⽌連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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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它垃圾⼀同堆置於垃圾室或回收室內或週邊公共區域，違者查獲罰款 NT$3,000。 

三、裝修垃圾： 

住⼾裝修時所產⽣之裝修廢棄物均須由承包商⾃⾏清運，嚴禁任意推置或丟棄於任何

公共設施或公共區域，各裝修住⼾須負監督之責。若經檢舉⽽查獲者，依「裝修管理

辦法」及或其它相關管理規定處置。若因⽽衍⽣任何處理費⽤，概由委託裝修住⼾負

全責。 

四、資源回收： 

只要廢容器上標⽰著回收標誌，不論是鐵、鋁罐、鋁箔包、紙容器、玻璃容器、塑膠

容器等，皆可列為資源回收，或經分類後交由清潔公司進⾏回收。環保署⽬前雖未公

告舊衣及廢紙為強制回收項⽬，但是，舊衣及廢紙的回收在國內已有很⻑的歷史，廢

紙的回收更因「惜紙」的傳統，回收率堪稱世界第⼀。舊衣設有回收箱可增加社區收

入亦可幫助他⼈ 

如果你家中有些買來只穿過⼆次、還很新，卻不想再穿或穿不下的衣服，不妨在社區

或辦公室舉辦跳蚤市場，讓它到達新主⼈的⼿中，物盡其⽤。 

第五條   社區環境需要所有住⼾共同遵守規定才能創造出優質環境，對於製造髒亂不⾃⾏處理之住

⼾，物業服務中⼼有權以管理程序處理： 

髒亂→舉報⼈→服務中⼼拍照→請⼈清除→調影像→公告照片→記錄歸檔  

第六條 本辦法未經管委會決議時，得依原買賣契約或代管期之管理公告，從其規定。若有未盡事宜，

得經由管理委員會決議後增減修訂，並公告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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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OOO公寓⼤廈寵物管理辦法 

第⼀條  本要點依「公寓⼤廈管理條例」第⼗六條規定，本要點未規定者，適⽤其他法令之規定。  
第⼆條  寵物飼養種類應以⼀般⼩型家庭寵物為原則，飼養⼈須確實付出愛⼼並負起照養責任。住⼾

不得飼養容易⼲擾其他住⼾居住安寧或保育類、兇禽猛獸或爬⾍類動物。  
第三條  本辦法所謂⼩型家庭寵物係指貓、狗、寵物烏⿔、⿂、⼩⿃、天竺鼠、兔⼦或管委會認可等

容易控管及適合住宅飼養之⼩型無害動物為主。惟如經其它住⼾檢舉有噪⾳、衛⽣等環境⼲
擾時須盡速即時改善處理，避免擾鄰傷害情誼。  

第三條  寵物應飼養在住⼾專有空間內妥為看管，提供寵物資訊及圖照予服務中⼼建立基本資料備查。  
第四條  飼養注意事項：  

⼀、 寵物嚴禁進入社區室內公共區域內。 
⼆、 應定期帶寵物到動物醫院或請合格獸醫作健康檢查、營養維護，並植入動物⾝份晶片，避免

⾛失。如屬需列管動物，應依法辦理列管。  
三、 應注意飼養寵物之衛⽣，以防各種病菌之傳染。  
四、 寵物之排泄物應每天清理，並定期消毒除臭，防⽌異味散發。  
五、 帶寵物外出散步時，應帶⾄指定區域或專⽤路徑，並備妥排泄物清理⽤品，遇有排泄物應⾺

上清理並⾃⾏帶回家丟棄；未⾃⾏清理經告發者，罰款NT$3,000，並可連續告發連罰。  
六、 飼養之寵物如未妥善照顧，任其⾃⾏遊⾛⽽造成他⼈安危時，為維護全體住⼾安全，將視其

為流浪動物報請政府單位處理，飼主須確實負起寵物照養責任不得異議或要求任何賠償。  
七、 若寵物因擁有者飼養不當，造成⼈員傷害與當事⼈無法和解時，則移送警察機關處理之。  

第五條  管理規定: 本社區公共區域(設備)為所有住⼾所共同擁有，每位住⼾均有盡善良維護之義務，
飼主於管領寵物時應注意下列原則：  

⼀、 飼主應防⽌其所飼養之動物無故侵害他⼈之⽣命、⾝體、⾃由、財產或安寧。  
⼆、 飼主於攜帶寵物出入公共區域，必須採取適當防護措施(以鍊繩牽引寵物或以箱、籠攜之)。  
三、 較⼤型寵物及23KG以上⽝隻出入⼤廳及各棟公共⾨廳，應由成年⼈伴同，並以鍊繩牽引、佩

帶⼝罩及可掌控其動向之防護措施.⼩型寵物則以鍊繩牽引及可掌控其動向之防護措施。 
四、 針對寵物「狗」之管理，住⼾應配合環保局推廣「溜狗繫狗鍊、隨⼿清狗便」要求辦理，如

有放任寵物隨地⼤⼩便不處理，於公共區域清洗寵物⽽造成髒亂，踐踏社區內花草樹⽊等，
違者公告違規影像、擁有者姓名、棟號及違規情事，並依環保局規定提供相關證據後報處之。  

五、 若寵物因擁有者飼養不當，造成⼈員傷害與當事⼈無法和解時，則移送警察機關處理之。  
六、 飼主如因飼養寵物不善，致有破壞本社區公共環境衛⽣，或散發異味影響全體住⼾居住品質

時，經反應糾正未⾒成效時，依本規定第五條第六項條文處理。  
七、 本社區之住⼾因寵物擁有者(主⼈)飼養不當，⽽影響社區安寧或有擾鄰情事，經反應糾正未

⾒成效時，報請主管機關處理並依法提供相關證據。  
八、 罰則：管理中⼼接到違規通報，得依下列罰則處理：  

1.勸導立即改善者，登記其違規事實備查，不予處罰。  
2.連續累犯三次者，罰款NT$3,000並將其併入住⼾之下期管理費⼀併酌收，並依公寓⼤廈管

理條例第四⼗七條規定，舉證報請地⽅主管機關處理。  
3.住⼾飼養動物，未盡防範事宜⽽產⽣妨礙公共衛⽣、公共安寧及公共安全者，依公寓⼤廈

管理條例第⼗六條第三項及第三⼗八條規定，報請主管機關辦理，依法處新台幣三仟元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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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壹萬五仟元以下之罰鍰，以上罰款，均納入社區公共基⾦。 
   ⼗、 違反上述管理規定者，其公布影像及擁有者姓名、棟號之執⾏。 
第六條  本辦法未經管委會決議時，得依原買賣契約或代管期之管理公告，從其規定。若有未盡事宜，

得經由管理委員會決議後增減修訂，並公告實施。 


